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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沪民婚发〔2022〕4 号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内地居民

婚姻登记全市通办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

的美好生活需要，根据国务院以及民政部有关探索开展异地办理婚

姻登记的决策部署，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在本市开展内地

居民婚姻登记全市通办，现将《上海市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全市通办

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2 年 8 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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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全市通办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

的美好生活需要，根据国务院以及民政部有关探索开展异地办理婚

姻登记的决策部署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现就开展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全

市通办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践行人民至上

理念，加强和创新婚姻登记管理服务，推动跨区办理婚姻登记改革，

不断满足市民对便捷、规范、高效的婚姻登记服务需求，增进人民

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按照试点先行、逐步推广的原则，在本市开展内地居民结婚登

记、离婚登记、补领婚姻登记证等的全市通办。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部分区试点。2022 年 9 月 1 日—2022 年 11

月 30 日，在本市浦东新区、黄浦区、徐汇区、静安区、普陀区、闵

行区、松江区七个区开展内地居民结婚登记、离婚登记全市通办试

点，具体为：

1.男女双方或一方为本市户籍居民的，可以自主选择上述试点

区任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。

2.部队驻地、入伍前常住户口所在地或另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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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市的现役军人，可以自主选择上述试点区任一婚姻登记机关办

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全市推广。2022 年 12 月 1 日起，在全市推

广内地居民的结婚登记、离婚登记全市通办，具体为：

1.男女双方或一方为本市户籍居民的，可以自主选择本市区级

任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。

2.部队驻地、入伍前常住户口所在地或另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

在本市的现役军人，可以自主选择本市任一区级婚姻登记机关办理

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。

补领婚姻登记证，补办结婚登记，涉港澳台、华侨及外国人的

婚姻登记，婚姻登记档案查询，出具《（无）婚姻登记记录证明》等

事项暂不实行全市通办，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实施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调整本市政策依据。修订本市婚姻登记工作规范，为婚

姻登记全市通办提供具体工作指导。及时将全市通办的工作规定、

办事指南、服务流程等向社会公开，最大限度便民利民。

（二）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基础建设。各区结合实际，进一步升

级改造婚姻登记场所，优化功能布局，营造便捷、温馨、舒适的便

民服务环境；进一步充实优化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，配齐配强婚

姻登记员，并加强业务培训，确保改革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深化婚姻管理信息化建设。升级优化婚姻登记信息管理

系统、优化婚姻登记预约系统，为跨区通办做好技术支撑；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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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“一网通办”“随申办”、电话预约等多种形式预约平台，方便

市民预约办理。

（四）强化部门联动机制。进一步加强民政与公安、法院、档

案、残联等部门、单位的数据互联互通、实时共享，夯实婚姻数据

库建设，提升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。

（五）落实经费保障。各区结合实际，对通办工作所产生的信

息化建设、婚姻登记场地改造、人员经费等予以保障，确保工作顺

利推进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提高认识。进一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

发展思想，始终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出发点和立足点，把创新

婚姻登记服务作为一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抓紧抓好，加

强领导，健全机制，明确责任，确保改革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统筹推进，狠抓落实。各试点区要认真落实试点工作，

确保试点取得实效。未开展试点的各区要主动谋划、提前布局、认

真准备，确保全面推开后顺利推进。要立足当前，结合今后跨省通

办改革的实际需要，加强婚姻登记机关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和

队伍建设。建立应急工作机制，统筹协调、及时预警、合理调整婚

姻登记机关可预约数、登记数量，特别是结婚登记高峰日要提前制

定预案，加强宣传引导和人员配备与保障，满足市民婚姻登记服务

需求。

（三）及时总结，全面推广。总结试点工作经验，遇到新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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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问题及时报告。市民政局将及时对试点和改革推进情况进行指导、

总结和宣传，全面提升全市婚姻登记服务质量和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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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24 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	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	沪民婚发〔2022〕4号

